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泽钴镍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华泽钴镍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锋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７５１

、

０２９－８８３１００６３－８０１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７５１

、

０２９－８８３１００６３－８０１３

电子信箱

ｗｕｆｅｎｇ＠ｕｆｇ．ｃｏｍ．ｃｎ

2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

，

６７９

，

３５５

，

１３６．６８ １

，

３３０

，

５５３

，

５３０．５１ １７６．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６９

，

３００

，

０１４．４５ １４

，

２８８

，

０５６．３６ ３８５．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６９

，

２３０

，

７８５．５８ １３

，

３３５

，

８３３．３８ ４１９．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２０５

，

７６６

，

５８７．８６ －２１３

，

１４１

，

１４１．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７１ ０．０３５７ ２５６．０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７１ ０．０３５７ ２５６．０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６７％ １．３５％ ４．３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４

，

０９５

，

９４０

，

０７４．１０ ３

，

４１１

，

１１７

，

２９０．２４ ２０．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

，

２４７

，

５４４

，

３２６．０１ １

，

１７２

，

９６４

，

０５９．４５ ６．３６％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３

，

７６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辉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７７％ １０７

，

４４１

，

７１６ １０７

，

４４１

，

７１６

质押

７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

王涛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４９％ ８４

，

１９１

，

５２５ ８４

，

１９１

，

５２５

质押

３０

，

３９２

，

０００

北京康博恒

智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９．８７％

５３

，

６５４

，

１６４ ５３

，

６５４

，

１６４

冻结

５３

，

６５４

，

１６４

鲁证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３１％ ２３

，

３９８

，

２２７ ２３

，

３９８

，

２２７

西证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３１％

２３

，

３９８

，

２２７ ２３

，

３９８

，

２２７

东营市黄河

三角洲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３１％ ２３

，

３９８

，

２２７ ２３

，

３９８

，

２２７

杨宝国 境内自然人

３．９０％ ２１

，

１８３

，

２８９ ２１

，

１８３

，

２８９

新疆伟创富

通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９０％ ２１

，

１８３

，

２８９ ２１

，

１８３

，

２８９

陕西飞达科

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５１％ １９

，

０６５

，

１７０ １９

，

０６５

，

１７０

深圳市聚友

网络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４６％ １８

，

７７９

，

０６２ １８

，

７７９

，

０６２

冻结

１８

，

７７９

，

０６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王辉、王涛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上半年

,

全球经济态势趋于温和复苏

,

虽然复苏的过程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

但金融危

机产生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消减。受印尼禁矿政策影响

,

以镍铁为镍金属主要来源的中国不锈钢行业受到较大

冲击

,

受不锈钢行业对原料镍需求的调整

,

镍金属交易活跃度提升

,

价格也随之上涨。同时

,

随着特斯拉被广泛

关注

,

作为电池材料主原料的硫酸镍价格也得到一定程度提升。公司

2014

年上半年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

,

201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679,355,136.68

元

,

同比增长

176.53%,

实现净利润

69,300,014.45

元

,

同比增长

385.02%,

每股收益为

0.1271

元。

报告期内

,

公司管理层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

及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

,

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

,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报告期内

,

公司管理层以降本增效为主线

,

精心组织生产经营

,

合理安排项目前期调研、筹备与规划工作

,

建立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

不断提高市场风险应对能力

,

确保业绩稳定

,

勤勉尽责、辛勤

工作

,

努力提升管理水平

,

扎实、有效推进各项工作。

4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

年

2

月

,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华泽金属贸易

(

深圳

)

股份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涛

201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2014-142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支持公司转型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因公司需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进行核查，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湘鄂情，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和公

司债（债券简称：

１２

湘鄂债，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２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开市起停牌。目前核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

司股票和公司债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

收到

＜

控股股东支持公司转型的函

＞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１４

，以下简称“原公告”）。具体内容请参照公

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公告信息。

一、原公告主要内容

（一）《控股股东支持公司转型的函》主要内容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凯先生提出以下支持公司转型措施：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财务

报告，对于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未能实现扭亏的酒楼业务公司（简称“标的公司”），由控股股东出资进行收购。

（二）原公告中涉及的拟进行剥离的标的公司名单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简称

１

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有限公司 志新桥店

２

北京朝阳门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 朝阳门店

３

北京广渠门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 广渠门店

４

北京菁英湘鄂情金地餐饮有限公司 金地店

５

湖北湘鄂情餐饮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公司

６

长沙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 长沙公司

７

西安晴川阁餐饮有限公司 晴川阁

二、事项进展情况

鉴于，

２０１４

年年初至今公司新业务拓展较快，目前公司正处于战略转型的重要阶段，拟逐步剥离餐饮

业务，并将新媒体和大数据业务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已采取措施逐步餐饮

业务，原公告中涉及的拟进行剥离的七家标的公司进展情况如下：

（一）志新桥店已由第三方完成收购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湘鄂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北京玉楼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订《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

议”），北京玉楼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志新桥店

１００％

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转让协议已

生效，同时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办理完成志新桥店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１

、志新桥店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塔院志新村

２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小麟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餐（含冷荤凉菜）；零售饮料、酒、本店内零售卷烟、雪茄烟。一般经营项目：

会议服务。（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财务状况（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

，

９７３

，

２２６．９８ ８

，

６３３

，

９４０．１６ １８

，

６２３

，

２４７．５１

净资产

－５２９

，

１０８．０６ ４１３

，

３１４．２５ ８

，

８７４

，

２１９．６３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３２４

，

０６２．９０ １２

，

０８７

，

３４１．００ ２７

，

５７８

，

６７０．５０

净利润

－９４２

，

４２２．３１ －１

，

１６０

，

９０５．３８ ５

，

１２０

，

５０８．０９

２

、定价依据

（

１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拟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

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５５４

号）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志新桥店净资产账面值为

－５２．９１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５５．７７

万元，减值额为

２．８６

万元，减值率为

５．４１％

。

（

２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

第

２１１１０７

号）：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志新桥店净资产为

－５２．９１

万元。

（

３

）、交易双方考虑到志新桥店未来盈利情况，双方同意以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作为交易对价。

３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股权转让交割日后，甲方不再持有志新桥店任何股权，乙方持有志新桥店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乙方同意在协议签署后

１０

日内，将转让价款足额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

３

）、股权转让交割日后，甲方对志新桥店的经营管理及现存、将来的债权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义务，

乙方予以认可。

（

４

）、关于本次股权转让，若股权转让交割日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或之前，则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志新桥店

的损益由甲方承担，若股权转让交割日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或之后，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志新桥店的损益由乙

方承担。

（

５

）、乙方向甲方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甲方配合志新桥店办理

１００％

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将志

新桥店按现状交付给乙方。

（

６

）、甲、乙双方约定，为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获工商局核准本次交易所对

应的股东变更登记之日为股权转让交割日。

（

７

）、股权转让交割日后，乙方应尽快变更志新桥店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但

是更名之后志新桥店的名称中不得含有湘鄂情或楚天情或类似字样。 乙方不得从事有损于湘鄂情或楚天

情商标或甲方声誉的任何行为。

４

、决策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经理办公会，讨论将志新桥店转让给北京玉楼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并形成如

下决议：

（

１

）、同意转让志新桥店（同意

７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

２

）、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志新桥店进行审计和评估；

（

３

）、授权经理层办理《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以及协助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工作。

（二）朝阳门店、广渠门店、金地店、长沙公司、晴川阁正在进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公司将在披露

２０１４

年半年报后，根据原公告内容，在没有同外部潜在第三方购买者达成收购交易的情况下，由公司控股

股东孟凯先生根据原公告内容对以上几家公司进行收购。

（三）湖北公司收购事项暂时停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在公司转型过程中为公司债提供增信

措施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对湖北公司所持武汉三阳路房产、西安湘鄂情所持房产等进行抵

押，专用于备付公司已发行的“

１２

湘鄂债”

２０１５

年债券的回售本金和利息。

根据公司对公司债券的增信方案，湖北公司因下属有房产，将对相关房产进行抵押，因此暂不由控股

股东进行收购。湖北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数将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三、其他说明

目前， 关于上述资产处置进展事项正在正常进行中。公司将按工作计划做好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在

公司完成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以后， 公司将根据有关出售资产权限的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进行审议表决，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度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２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纪要》

３

、《拟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４

】第

０５５４

号）

４

、《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１１１０７

号）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688� � � �股票简称:上海石化 编号:临2014-18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权激励方式

:

股票期权

●

股份来源

: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股票

●

股权激励的权益总数及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

本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超过

4103

万份的股票期权

,

涉

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

占本公司截止本计划草案公告日股本总额

1080000

万股的

0.38%

。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Sinopec Shanghai Petrochemical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

:

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48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治卿

主营业务

:

原油加工

,

油品

,

化工产品

,

合成纤维及单体

,

塑料及其制品等。

A

股股票上市日期

:1993

年

11

月

8

日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或“上海石化”

)

第八届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4

名

;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

6

名监事组成

,

其中独立监事

1

名

;

公司高管层共有

6

人。

公司最近三年业绩情况

表

1:

公司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４４８

，

６０２．８ １

，

２８９

，

１４２．４ ９６６

，

５８１．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２４２

，

９９０．５ ２

，

３９１

，

４３７．５ ２

，

１４４

，

４２７．１

资产总计

３

，

６９１

，

５９３．３ ３

，

６８０

，

５７９．９ ３

，

１１１

，

００８．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８０１

，

７４５．４ １

，

８９２

，

７２５．７ １

，

２２７

，

１８３．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８０

，

７８０．０ １４２

，

１３４．０ ４５

，

５６６．９

负债合计

１

，

８８２

，

５２５．４ ２

，

０３４

，

８５９．７ １

，

２７２

，

７５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１

，

７８３

，

１６１．７ １

，

６１９

，

０４１．９ １

，

８１１

，

２４８．３

表

2:

公司近三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总收入

１１

，

５５３

，

９８２．９ ９

，

３０７

，

２２５．４ ９

，

５６０

，

１２４．８

利润总额

２３９

，

２８７．０ －２０３

，

２９７．４ １２９

，

２２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０

，

３５４．５ －１５４

，

８４６．６ ９４

，

４４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１６５

，

０７２．１ －１７１

，

９４９．６ ９２

，

８３６．５

表

3:

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重述）

＊

２０１１

年

（重述）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０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０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７０％ －１０．０３％ ５．１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５１ －０．１５ ０．２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６５ １．５０ １．６８

*

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从

72

亿增加到

108

亿股

,

相关财务指标进行

了重述。

二、 股权激励计划目的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经营机制

,

建立和完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

,

倡导公司与管理层及核心

骨干员工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

,

有效调动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

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

,

提升公司在行业内

的竞争地位

,

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

上海石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证券法》”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关

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

“《管理办

法》”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上市规则》”

)

、《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香港上市规则》”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公司章程》”

)

制定《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

“本计划”、“激

励计划”

)

。

三、 股权激励方式及标的股票来源

(

一

)

激励方式

本计划的方式为股票期权。

(

二

)

股票来源

公司将通过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

股股票作为本计划标的股票来源。

四、 拟授出的股票期权数量

本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对应标的股票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1080000

万股

)

的

10%

且不超过公司

A

股

股本总额

(730500

万股

)

的

10%

。

公司拟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

4103

万份的股票期权

,

对应的标的股票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1080000

万股

)

的

0.38%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的

权利。

公司将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达成之后

,

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股票期权有效期内若发

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等事宜

,

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将

根据本计划相关规定进行调整。每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预期收益水平不超过其薪酬总水平

(

含预期收益水

平

)

的

30%

。

五、 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各自所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

一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1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海上市规则》、《香

港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2

、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

有直接影响或者做出突出贡献的业务骨干。

(

二

)

本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的激励对象为

:

1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2

、在核心岗位就职的业务骨干。

上述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未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职务的董事

,

也不包括持股

5%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直系近亲属。首期授予方案的激励对象人数共计

228

人

,

占公司

2013

年在册员工总数的

1.63%

。

非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

,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及本公司其他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

(

如有

)

累计获

得的股份总量

,

不得超过公司

A

股股本总额的

1%,

且在任何

12

个月期间内授予个人的上限

(

包括已行使、已注销及

尚未行使的期权

)

不得超过公司同类股本总额的

1%

。

公司控股股东的企业负责人在公司担任职务的

,

可以参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但不能参与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的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

(

三

)

不得参与本计划的人员

1

、最近三年内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联交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激励对象承诺

:

在本公司授予其股票期权时未成为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对象

,

并且在授予的股票期权全

部行权或被注销前不再接受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

;

如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

,

激励对象出现以上规定不能成

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

其将放弃参与本计划的权利

,

并不获得任何补偿。

公司监事会将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

,

并将核实情况在随后的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

四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

项目

姓名

职务

合计拟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

（万份）

合计占本计划拟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的比例

合计占本计划开始时总

股本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王治卿 董事长、总经理

５０ １．２２％ ０．００５％

２

高金平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５０ １．２２％ ０．００５％

３

叶国华 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４３ １．０５％ ０．００４％

４

金强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４３ １．０５％ ０．００４％

５

郭晓军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４３ １．０５％ ０．００４％

６

唐伟忠 董事会秘书

２５ ０．６１％ ０．００２％

小计

６ ２５４ ６．２０％ ０．０２４％

二、在核心岗位就职的业务骨干

管理骨干

１４１ ３１０５ ７５．６８％ ０．２８８％

技术骨干

７１ ６８１ １６．５９％ ０．０６３％

技能骨干

１０ ６３ １．５３％ ０．００６％

小计

２２２ ３８４９ ９３．８０％ ０．３５７％

合计

２２８ ４１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８１％

注

:(1)

其他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2)

非经股东大会特别批准

,

任一激励对象通

过本计划及其他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

(

如有

)

获得的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

A

股股本总额的

1%;(3)

以上激励对象

不存在不能参与本计划的情形

,

也未参加两个或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4)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

(

非市场因素影响公司股票价值的

)

事宜

,

授予数量将参照本计划相关规定

进行相应调整。

六、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

一

)

行权价格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下述原则在授予期权条件成就时确定期权行权价格。。在满足行权条件后

,

激励对

象获授的每份期权可以行权价格购买一股公司

A

股股票。

(

二

)

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不低于下列价格之高者

:

(1)

本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

;

(2)

本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30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

A

股股票平均收盘价

;

(3)

每股

4.20

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6

月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诺

,

提请上海石化董

事会在符合国务院国资委及中国证监会相关制度的前提下提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权首次行权价格不低

于

6.43

元

/

股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

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

,

该价格做相应调整

)

。由于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实施了

2013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2014

年

7

月实施

2013

年度现金分红方

案

,

前述股票期权首次行权价不低于

6.43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4.20

元

/

股。

除首次授予外

,

其他各期授予方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下列价格孰高者

:

(1)

每期授予方案草案摘要公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

;

(2)

每期授予方案草案摘要公前

30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

A

股股票平均收盘价

;

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时

,

行权价

格将根据本计划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七、 等待期、行权安排

(

一

)

等待期

指股票期权授予后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

,

本计划每期授予方案的等待期不低于

2

年。

(

二

)

行权安排

授权日的

2

周年期满之日起的

3

年为期权行权期。本计划设三个行权期

(

每一年为一个行权期

,

以下同

),

在第

一、第二和第三个行权期内分别有授予期权总量

40%

、

30%

和

30%

的期权在行权条件满足时可以行权。

授予期权的行权安排

阶段名称 时间安排 行权比例上限

授权日 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达成之后董事会确定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止

３０％

激励对象期权行权数量与个人业绩指标挂钩

,

按照激励对象所适用的绩效考核办法

,

根据激励对象在最近一

个年度考核结果

,

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按相应比例行权。

未满足业绩条件而未能获得行权权利的期权或者行权期结束后当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将立刻作废

,

由公司

无偿收回并统一注销。

每期授予方案授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

,

应有不低于该期授予总量的

20%

留至任职

(

或任期

)

考核

合格后行权。激励对象是否属于担任高级管理职务

,

根据股票期权授予当年激励对象担任职务情况认定

;

该等激

励对象的任期考核或经济责任审计是指本计划授予当年所属任期的任期考核或经济审计。

本计划中激励对象行权所需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

,

本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计划获得的有关权益提

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在每期授予方案的期权有效期内

,

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收益占该期股票期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

(

含股权激励收

益

,

下同

)

的最高比重

,

原则上不得超过

40%

。股权激励实际收益超出上述比重的

,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再行使或

将行权收益上交公司。本计划有效期内董事会可以根据监管机构规定的调整而修订本项要求。

八、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及行权条件

(

一

)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公司和激励对象只有在不存在下列情形时

,

公司方可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的授予

:

1

、上海石化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联交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4)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3

、股票期权授予的业绩指标包括

:

(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

(

净利润增长率

);

(3)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比重

;

(4)

经济增加值。

本计划在计算第

(1)

、

(2)

时所用的净利润是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

净资产为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

,

此次为激励计划计提的费用属于公司的经常性费用支出

,

不

能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在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扣除。经济增加值是指年度税后净营业利润中扣除

包括股权和债务的全部投入资本成本后的所得

,

企业经济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按照《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

暂行办法》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0

号

)

执行。

4

、首次股票期权授予的公司业绩条件

2013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6

亿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不

低于

99%,

且上述三项指标均不低于对标企业

50

分位水平。经济增加值指标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

(

“中石化集团”

)

分解至公司的考核目标。

(

二

)

首期授予方案股票期权行权的公司业绩条件

:

1

、 等待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

得低于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2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各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

:

行权期 行权条件

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１５

年度

ＲＯＥ

不低于

９％

，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５％

（以

２０１３

年度为基数），

２０１５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不低于

９９％

，且上述三项指标均不低于对标企业

７５

分位水平，经济增加值指标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中石化集团分解至公司的考核目标。

第二个行权期

２０１６

年度

ＲＯＥ

不低于

９．５％

，

２０１６

年度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５％

（以

２０１３

年度为基数），

２０１６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不低于

９９％

，且上述三项指标均不低于对标企业

７５

分位水平，经济增加值指标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中石化集团分解至公司的考核目标。

第三个行权期

２０１７

年度

ＲＯＥ

不低于

１０％

，

２０１７

年度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较

２０１３

年度不低于

５％

（以

２０１３

年度

为基数），

２０１７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不低于

９９％

，且上述三项指标均不低于

对标企业

７５

分位水平， 经济增加值指标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中石化集团分解至公司的考

核目标。

上述

ROE

、净利润复合增长率等两项指标所指净利润为扣非后净利润。对标企业指按证监会公布及不时调整

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与上海石化从事相同或部分相同、相近或部分相近业务的境内上市公司。在年度考

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公司主营业务若发生重大变化

,

将由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对标企业名单见附表。

各行权期对应年度公司业绩未达上述要求

,

不影响其他年度公司股票期权行权。

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股权融资的特殊规定

(1)

如果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

融资目的为通过发行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或者使用募

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

则计算行权条件时应剔除融资产生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

:

在股权融资完成年之后年度开

始的行权期

,

计算行权条件时

,

用于计算净利润增长率和

ROE

的“净利润”

,

应为扣除此部分新增资产所对应的净利

润数额

;

计算

ROE

的“净资产”

,

应为扣除此部分新增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

(2)

如果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

融资目的不是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且不使用募集资金用于

购买资产

,

则在股权融资完成年之后年度开始的行权期

,

相关业绩指标不做调整。

(3)

如果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

发行的部分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

,

或者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用于购买资产

,

则发行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或者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部分

,

按照上述第一款的

规定剔除该部分产生的影响

;

剩余部分按照上述第二款的规定不做调整。

(

三

)

激励对象个人可行权的先决条件

1

、公司满足行权业绩条件及其他条件

;

2

、激励对象在截至当期行权期前的本计划有效期内未发生激励计划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述的情形

;

3

、根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

,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称职及以上。

如符合上述先决条件

,

激励对象可以行使相应行权期可行使的全部期权。激励对象如不符合上述可行权的先

决条件第

2

条约定的

,

激励对象将放弃参与本计划的权利

,

并不获得任何补偿

;

如不符合上述可行权的先决条件第

3

条约定的

,

则激励对象对应行权期内已获授的可行权期权由公司无偿收回并注销。

九、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的起止日

(

一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计划有效期为

10

年

,

本计划有效期内每期授予方案每次授予期权的间隔期不少于

2

年。本计划经报国务院

国资委同意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

并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

二

)

股票期权授权日

本计划股票期权授权日在本计划报国务院国资委同意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

本公司股东

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激励计划规定的授

予条件达成之后

,

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

,

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授权日必须为

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1

、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

起算

;

2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4

、如果激励对象为董事

,

则不得为本公司年度业绩公告刊发前

60

日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

(

包括业绩公告

刊发日

),

以及本公司半年度及季度业绩公告刊发前

30

日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

(

包括业绩公告刊发日

);

5

、公司在得悉内幕消息后不得授予期权

,

直至有关消息公布为止

;

尤其是不得在以下较早日期之前一个月内

授予期权

:

(1)

董事会为通过公司任何年度、半年度、季度及任何其他中期业绩举行的会议日期

;

(2)

公司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公布年度或半年度业绩的最后期限

,

或公布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业绩的最

后期限

;

及

6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三

)

等待期

指股票期权授予后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

,

本计划每期授予方案的等待期不低于

2

年。

(

四

)

可行权日

每期授予方案激励对象自授权日起满

2

年后方可开始行权。可行权日为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2

个交易日

,

至

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10

个交易日之间的任何交易日。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

1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3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2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3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及

4

、如果激励对象为董事

,

则不得为本公司年度业绩公告刊发前

60

日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

(

包括业绩公告

刊发日

),

以及本公司半年度及季度业绩公告刊发前

30

日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

(

包括业绩公告刊发日

)

。上述

“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项”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

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

五

)

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香港上市规则》、《上海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执行

,

具体规定如下

:

1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后

6

个

月内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

、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

,

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海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届时适用的《公司法》、《证券法》、《上海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 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一

)

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自本计划草案或以后各期授予方案草案公告日起至期权有效期内

,

若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

1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1+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

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2

、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P2

为配股价格

;n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

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3

、缩股

Q=Q0×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n

为缩股比例

(

即

1

股公司股票缩为

n

股股票

);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

量。

(

二

)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自本计划草案公告日或以后各期授予方案草案公告日起至期权有效期内公司有派息、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

1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P

为调整后的

行权价格。

2

、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P2

为配股价格

;n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股数与

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3

、缩股

P=P0÷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

为缩股比例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4

、派息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三

)

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和

/

或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

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行权价格、股

票期权数量。公司应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股票期权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

出具专业意见。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的

,

应经董事会审议后

,

经股东大会和

/

或

类别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如因发生上述任何情形或遵照香港上市规则第

17.03(13)

条而作出任何调整

,

必须按照与该人士先前权益相

同的比例

,

向激励对象发行股本

,

但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股份发行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或面值。对于因发生上述任何

情形或遵照香港上市规则第

17.03(13)

条而作出的任何调整

(

进行资本化发行时所作出的任何调整除外

),

独立财务

顾问或本公司核数师将以书面方式向董事会确认

,

调整符合香港上市规则第

17.03(13)

条附注所载规定。

十一、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

一

)

本计划实施程序

1

、本公司国有实际控制人将本计划报经国务院国资委同意

;

2

、本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3

、本计划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4

、本计划经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股东大会在对本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

,

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当就本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

并且公司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同时还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

二

)

本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及行权程序

1

、在本计划的有效期内

,

本公司将按照本计划的约定在授权日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在本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达成之后

,

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

,

并

完成登记、公告等程序。除首期授予方案外

,

其他各期授予方案

(

如有

)

将由董事会审议

,

并在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同

意

,

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根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和有权部门的规定履行相应的批准程序。

2

、股票期权授出时

,

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书》

,

以此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股票期权

授予协议书》也是授出股票期权的证明文件

,

应载明姓名、身份证号、住所、通信方式、股票期权协议书编号、有关

注意事项等。公司根据激励对象签署协议情况制作股票期权计划管理名册

,

记载相关信息。

3

、期权持有人在期权生效且处于期权有效期内

,

以《行权申请书》向公司确认行权的数量和价格

,

并交付相应

的购股款项。《行权申请书》应载明行权的数量、行权价以及期权持有者的交易信息等。

4

、公司在对每个期权持有人的行权申请做出核实和认定后

,

按申请行权数量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并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票登记。

十二、 公司和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

一

)

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

、公司具有对本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

,

对激励对象进行绩效考核

,

并监督和审核激励对象是否具有继续行权

的资格。

2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行使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

供担保。

3

、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申报、信息披露等义务。

4

、公司应当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等的有关规定

,

积极配合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行权。但若因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按自身意愿行权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

,

公

司不承担责任。

5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

二

)

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1

、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

,

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

,

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

、激励对象可以选择行使期权或者不行使期权

,

在被授予的可行权额度内

,

自主决定行使期权的数量。

3

、激励对象有权且应当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行权

,

并按规定锁定股份。

4

、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行权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筹资金。

5

、在行权期内

,

激励对象可以分次行权

,

但是必须及时向公司提交《行权申请书》并准备好交割款项。

6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7

、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

,

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十三、 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与终止

(

一

)

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

因为重组、并购发生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时

,

现第一大股东必须在股权转让协议

(

或其他导致第一大股东变

更的协议

)

中约定新第一大股东保证原激励计划不变化

,

确保有效实施并最终完成本计划

,

并且作为协议不可分割

的部分。

(

二

)

公司合并、分立

公司合并、分立时

,

当事各方应在公司合并、分立的相关协议中承诺继续实施本计划

,

根据实际情况可对计划

内容进行调整

,

但不得无故改变激励对象、本计划所授出的股票期权数量以及行权价格和条件。

(

三

)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本计划即行终止。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将终止行权

,

即时作

废

,

由公司无偿收回并统一注销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四

)

公司财务数据有虚假记载

公司财务会计文件有虚假记载的

,

负有责任的激励对象自该财务会计文件公告之日起

12

个月内由本计划所

获得的全部利益应返还给公司

,

该激励对象其余未行权的期权全部作废。

(

五

)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1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

,

其未获准行

权的期权作废

:

(1)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2)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

或公司内部管理规章制度规定

,

受到刑事处罚或公司违纪处理

;

(4)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

(5)

违反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规定

,

出现重大违规行为被公司问责而被免职

;

(6)

其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的情况。

在本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

激励对象因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本公司的利益或声誉而遭本公司记过或以

上任何处分的

(

非上文

(4)

、

(5)

及

(6)

段所述的离职情形

),

不得行使其最近一个行权期内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

,

相关行

权期可以行权但未行权的标的股票期权以后行权期也不再行权

,

全部期权作废。

2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

的期权作废

:

(1)

单方面提出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

(2)

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时

;

(3)

激励对象因绩效不合格等原因而被公司降级或辞退时

;

(4)

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其他不能参与公司期权计划的人员时

;

(5)

其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的情况。

3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

,

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应在六个月内由其个人或其法定继承人

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予以作废

:

(1)

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

;

(2)

退休

;

(3)

经和公司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聘用合同

,

或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到期后

,

任何一方提出不再续签合

同且另一方同意的

;

(4)

其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的情况。

4

、其他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

,

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

六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修订和终止

1

、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

负责审议批准本计划。股权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本计划的实施和管

理。董事会可以视情形明确授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处理股票期权的部分事宜。

2

、董事会可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

修订本计划

,

并将修订提呈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备案。公司因发行新

股、转增股本、合并、分立、回购等原因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动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权授予数量或行权价格的

,

应

重新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备案后由董事会决定。在召开本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批准本计划前

,

本公司可

应中国及

/

或香港监管机构要求

,

修订本计划。倘若本计划条款与有关法律、法规、协议、上海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联

交所的规定或有关修订有抵触

,

以有关法律、法规、协议、上海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联交所的规定为准。

在下列情况下

,

本计划的修订须经股东大会和

/

或类别股东大会批准

:(i)

根据法律法规、有关协议、上海证券交

易所或香港联交所的规定

,

本计划的若干修订需要股东大会和

/

或类别股东大会或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或香港联交所批准

;(ii)

修订与香港上市规则第

17.03

条规定的事项有关并且对激励对象有利

;(iii)

对本计划条文

或所授股票期权条款的修订属重大性质

;

或

(iv)

修订与董事会修订本计划条款的权力有关。

3

、当本计划提前终止时

,

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决议提前终止。如果股东大会决议提前终止本计划

,

公

司将不再根据本计划授出任何股票期权。除激励计划草案第四十二条规定之外

,

在本计划终止前授予的股票期权

继续有效

,

并仍可按本计划的规定行权。

4

、当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或者出现对公司财务会计文件有虚假记载的负有责任的激励对象时

,

董事

会授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处理相关事宜。

十四、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

一

)

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原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

,

公司对于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遵循的主要会计政策如下

:

1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激励对象提供服务的

,

以授予激励对象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

2

、 对于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激励对象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

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

按照权益工具在授权日的公允价

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

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同时计入资本公积。

(

二

)

股票期权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1

、授权日会计处理

:

由于授权日股票期权尚不能行权

,

因此不需要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

2

、等待期会计处理

:

公司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以对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

按照

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

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

;

3

、可行权日之后会计处理

:

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摊

销当期应承担的期权成本

;

4

、行权时会计处理

:

根据行权情况

,

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

,

同时结转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

(

三

)

首期授予方案期权价值的模型选择及估计

公司选择

Black-Scholess

模型对本计划下拟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估计。 根据上海石化

A

股数

据

,

相关参数假定取值如下

:

1

、首次行权价格

:

按首期授予方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确定方法确定

,

现假设为

4.20

元

/

股

;

2

、授权日的价格

:

暂取

4.20

元

/

股为参数计算

,

而期权的公允价值最终以授权日公司

A

股股票的收盘价为参数

计算

;

3

、行权期

:

第一、第二、第三个行权期

,

激励对象须在授权日后第

3

年、第

4

年和第

5

年内行权完毕。

4

、预期波动率

:

以上海石化

A

股股票历史波动率估计

,

暂定为

25%

。

5

、无风险收益率

:

假设第一、第二、第三个行权期采用的无风险收益率分别为

:2.7570%

、

3.6961%

、

4.1319%

。

根据上述参数

,

计算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加权平均公允价值为

1.06

元

/

份。首次授予期权的总公允价值为

4356.46

万元。

(

四

)

授予的期权费用的摊销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

,

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根据最新取得

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

,

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

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

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则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未来几年期权成本摊销情

况见下表

(

假设

2014

年

12

月初完成授予

):

期权份额（万

份）

加权平均公

允价值（元）

期权成本（万

元）

２０１４

年 （万

元）

２０１５

年 （万

元）

２０１６

年 （万

元）

２０１７

年 （万

元）

２０１８

年

（万元）

４１０３ １．０６ ４３５６．４６ １２９．８７ １５５８．４１ １４９８．８９ ８０６．７７ ３６２．５３

注

:

受期权行权数量的估计与期权授权日公允价值的预测性影响

,

目前预计的期权成本总额与实际授予后的

期权成本总额会存在差异。实际会计成本应根据董事会确定的授权日的实际股价、波动率等参数进行重新估值

,

并经审计师确认。

十五、 上网公告附件

1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

草案

)

2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

草案

)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5日

附表

对标企业名单

证券名称 主营产品名称

２０１３

年营业总收

入（亿元）

２０１３

年归属

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

润（亿元）

２０１３

年年末

资产总计

（亿元）

岳阳兴长

聚丙烯树脂粉料、工业甲醇、甲基叔丁基醚、石油液化气、

工业用氢气、丙烯、非织造布、编制袋

１９．２４５８ ０．６２４５ ７．２７５９

茂化实华

聚丙烯、液化石油气商品丙丁烷混合物、醋酸仲丁酯、

溶剂油、乙醇胺、异丁烷、精丙烷，汽油、柴油的加油服务，

液化石油气装车服务

３２．４４５０ ０．４８２７ １０．３９８１

沈阳化工

烧碱、液氯、糊树脂、汽柴油、丙烯酸及酯、聚乙烯、聚醚多

元醇、润滑油

１０５．３１１３ ０．３６９７ ７０．２０９７

华锦股份

尿素（中间产品液氨）、甲醇；柴油、石脑油、混合碳九、

碳九馏分、碳五馏分、混合苯、高硫石油焦和液化石油汽；

聚乙烯、聚丙烯、苯乙烯、乙烯、石油甲苯、石油混合二甲

苯、抽余油；丁二烯、

ＡＢＳ

塑料制品

４１５．５７９１ －１．５５１８ ２８４．４４０３

云维股份

尿素、液氨、原料煤、电石、顺酐、焦炭、焦油、甲醇、聚

乙烯醇、纯碱、原料气、

１

、

４

丁二醇、氯化铵、醋酸乙烯、水

泥、苯、醋酸甲酯、改制沥青、炭黑、甲醛

８４．７４０１ ０．３８５７ １３５．７３９９

金发科技

阻燃树脂、增强树脂、增韧树脂、塑料合金、其他产成品、材

料贸易

１４４．２５９８ ７．５４９５ １３３．０００９

佛塑科技

渗析材料、电工材料、光学材料、阻隔材料、

ＰＥＴ

切片材料、

ＰＶＣ

压延材料、商品房、商铺销售、物流服务

３０．１９２５ ０．７８９８ ５１．０６３３

国风塑业 塑料薄膜、工程塑料、碳酸钙、新型木塑建材

１３．６０６２ －０．３９１９ １４．２９０４

恒逸石化

精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

）、聚酯切片、聚酯瓶片、涤纶预取向丝

（

ＰＯＹ

）、涤纶全拉伸丝（

ＦＤＹ

）、涤纶拉伸变形丝（

ＤＴＹ

）、涤

纶短纤

３０７．５０６１ ４．２６９３ ２３８．０５５４

荣盛石化

ＰＴＡ

以及涤纶牵伸丝（

ＦＤＹ

）、涤纶预取向丝（

ＰＯＹ

）、涤纶加

弹丝（

ＤＴＹ

）、各种规格的涤纶长丝、

ＰＥＴ

切片

２９３．５６０６ ２．３０１７ ２８３．６８０９

桐昆股份 涤纶丝

２２１．３７８７ ０．７１９５ １５４．０９５２

仪征化纤

聚酯切片、瓶级切片、涤纶短纤维、涤纶中空纤维、涤纶长

丝

１７６．７７１７ －１４．５４２２ １０６．２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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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或“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石化”

)

通知

,

中国石化根据《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修订稿

)

》中的承诺

,

提请公司董事会在符合国务院国资委及中国证监会相关制度的前提下尽快提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

(

“董事会”

)

第二次会议

(

“会议”

)

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

12

位

,

实到董事

12

位。本公司

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王治卿董事长主持

,

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决议一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

大会审议。董事王治卿先生、高金平先生、叶国华先生、金强先生、郭晓军先生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

人

,

回避了表决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告

,

并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一致同意公司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决议二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管理办法

(

草案

)

》的议案

,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王治卿先生、高金平先生、叶国华先生、

金强先生、郭晓军先生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

,

回避了表决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

草案

)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告

,

并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交易

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决议三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

(

草案

)

》

,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王治卿先生、高金平先生、叶国华先生、金

强先生、郭晓军先生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

,

回避了表决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

草案

)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告

,

并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

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决议四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和

类别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

东大会审议。董事王治卿先生、高金平先生、叶国华先生、金强先生、郭晓军先生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

益人

,

回避了表决

《关于提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

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

(1)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授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需的全

部事宜

;

(2)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否符合生效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需的全部事宜

,

包

括但不限于依据激励计划确定各期期权行权价格等

;

(3)

授权董事会对以后授予的股票期权方案进行审批

,

并按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和有权部门的规定履行相应的

审批程序。

(4)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

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等情形发生时

,

对股票期权数量、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行权价格等进行调整

;

(5)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在公司或激励对象发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离职、退休、

死亡等特殊情形时

,

处理激励对象获授的已生效或未生效、已行权或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6)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决定是否对激励对象行权获得的收益予以收回

;

(7)

授权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其他必要的管理

;

(8)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

包括修订《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

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

(9)

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

;

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

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

;

并做出其等认为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

为、事情及事宜

;

(10)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需经国务院国资委同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经中国石化股东大会批准

,

并经本

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批准。上述议案将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和

/

或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

有关召开股东大

会和类别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

,

董事会将按照程序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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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或“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

“会议”

)

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六人

,

实到六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剑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

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议案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

,

作出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

其中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审议通过《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

草案

)

》的议案

;

(

其中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审议通过《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

草案

)

》的议案

;

(

其中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四、审议通过《关于核实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其中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

试行办法》

(

以下简称“《国有上市公司试行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

(

以下简称“《备忘录

1-3

号》”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监事会对《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

“《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名单

(

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

进行了核实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确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

直接影响或者做出突出贡献的业务骨干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也不存

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激励对象名单上所列的人员均符合《管理

办法》、《国有上市公司试行办法》、《备忘录

1-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激励对象名单详见与本公告同日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的《中国石化

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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